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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就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涉嫌违规问题展开的调查 

2016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六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田北俊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覆： 

 

问题：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发

表声明，表示由於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交所）的财政状况出现恶

化，经过有关程序后已撤回向商交所提供的自动化交易服务认可。此外，

证监会及警方已分别就商交所涉嫌违规问题展开调查，但迄今三年已过仍

未公布调查的进展或结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於有意见指出证监会与警方迟迟未完成调查上述个案并公布调查

结果，是由於商交所前主席曾经担任现任行政长官的竞选办公室主任及行

政会议成员；政府有否评估该意见是否有理据；如有评估，详情为何； 

 

（二）是否知悉行政长官或其他人有否就该项调查曾经直接或间接接触证

监会或警方，并且作出任何明确要求或暗示； 

 

（三）鉴於有报道指出商交所前主席在商交所涉嫌违规问题被揭发后，仍

然不时为行政长官献计，当局有否就有关报道向行政长官了解；如有，详

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四）过去五年，证监会就涉嫌违规问题进行的调查耗时超过三年的个案

宗数，以及各个个案的概要和调查所花时间为何（以表列出）；及 

 

（五）有否研究证监会及警方迟迟未完成调查上述个案和公布调查结果，

对香港的国际形象（包括公平、公正、廉洁及法治精神）有否造成负面影

响；如有研究，结果为何？ 

 

答覆： 

 

主席： 

 

就问题的五个部分，我们回覆如下： 



 

（一）及（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是独立运作的机构，

在进行调查时，不会考虑涉事人士的身分地位。《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第 378 条规定，证监会须将其调查工作保密。基於其保密责任，证监

会不会评论个别个案。 

 

  不论任何人士身分或背景，警方对所有案件都会作出公平公正的调

查。由於每宗案件的性质及复杂程度不同，所需调查时间亦各异。就题述

案件，警方一直与律政司保持紧密联系，并适时就案件向律政司寻求法律

意见。具体情况，现阶段不便公开评论。 

 

（三）我们不评论揣测性的报道或传闻。 

 

（四）证监会一直致力尽快完成其个案的调查工作。然而，完成调查工作

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需视乎有关个案的复杂程度而定，而个案的进度亦

会受到不同因素所影响。证监会通过年报和季度报告刊发执法工作的统

计，但并未有以提问所述的方式整理有关统计数字。根据证监会，在过去

五年，证监会平均有超过 60%的调查工作在七个月内完成。 

 

（五）我们明白议员及公众对有关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事件的关

注，以及对执法及监管机构的透明度的期望，但正如答覆第（一）及（二）

部分所述，证监会及警方现阶段不会作任何相关评论。 

 

  证监会一直致力加强和维护香港证券及期货市场的廉洁稳健，从而令

投资者和业界的利益得到保障。证监会按照其一贯做法，若在调查完成后

采取执法行动，将会发表公告。警方亦会在适当时候发布有关消息。 

 

 

完 


